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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15 年 1 月 12 日 會 議  

討 論 文 件  

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教 師 及 校 長 專 業 發 展 委 員 會 進 度 報 告  

目 的  

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簡 述 教 師 及 校 長 專 業 發 展 委 員 會 (下 稱 委 員 會 )的 工

作 。 委 員 會 是 教 育 局 轄 下 的 高 層 次 非 法 定 組 織 ， 負 責 督 導 有 關 的 策

略 ， 以 加 強 教 育 專 業 人 員 在 職 業 生 涯 不 同 階 段 的 專 業 能 力 。  

背 景  

2 .  委 員 會 成 立 前 ，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事 宜 由 前 師 訓 與 師 資 諮 詢 委 員

會  1 (師 訓 會 )負 責 督 導 。 前 師 訓 會 於 2003 年 、 2006 年 及 2009 年 分 別 發

表 有 關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的 首 份 、 中 期 及 最 後 報 告 ， 提 出 教 師 持 續 專 業 發

展 架 構 。 教 學 界 已 採 納 並 落 實 報 告 的 建 議 。  

3 .  面 對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挑 戰 ， 社 會 對 教 育 專 業 人 員 (包 括 教 師 及 學 校

領 導 人 員 ) 的 期 望 遠 較 以 往 殷 切 。 有 見 及 此 ， 前 師 訓 會 於 2013 年     

6 月 1 日 重 組 為 教 師 及 校 長 專 業 發 展 委 員 會 ， 就 關 乎 教 師 及 校 長 在 不

同 教 學 專 業 階 段 發 展 的 政 策 及 措 施 ， 向 政 府 提 供 意 見 。 這 些 政 策 及 措

施 涵 蓋 準 教 師 、 新 任 教 師 和 資 深 教 師 ， 以 及 有 志 成 為 學 校 領 導 層 的 人

士 、 新 任 的 學 校 領 導 人 員 和 資 深 的 學 校 領 導 人 員 。 委 員 會 及 其 小 組 委

員 會 的 成 員 組 合 ， 詳 載 於 附 錄 。  

 

從 師 訓 與 師 資 諮 詢 委 員 會 優 化 為 教 師 及 校 長 專 業 發 展 委 員 會  

4 .  本 港 學 生 在 閱 讀 、 數 學 、 科 學 及 創 意 解 難 等 範 疇 的 國 際 評 核 中 ，

一 直 表 現 優 秀 。 其 他 諸 如 新 加 坡 、 上 海 及 南 韓 等 亞 洲 國 家 或 地 區 的 教

育 制 度 ， 近 年 均 見 長 足 進 步 ， 在 國 際 評 核 中 位 列 榜 首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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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過去數屆主席為程介明教授及張百康校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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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的 教 育 制 度 亦 在 各 項 全 球 排 名 中 迎 頭 趕 上 。 我 們 得 悉 ， 採 用 實 證 為

本 的 方 法 提 升 質 素 ， 包 括 根 據 收 集 所 得 的 意 見 協 助 制 訂 教 學 法 ， 是 其

他 亞 洲 經 濟 體 教 育 改 革 的 重 要 一 環 。  

5. 此外，過去十多年來，社會各界見證着年輕一代的價值觀起了莫大變

化。委員會在商討的過程中，知悉持份者大多察覺到準教師、新任教師及

任職只有數年的教師在思維上明顯不同。他們認為有切實的需要按教學團

隊不同的資歷和經驗，就其專業操守、工作態度、責任感等範疇，加強交

流和持續學習，以達至專業提升的果效。  

6 .  除 此 之 外 ， 本 港 推 行 校 本 管 理 後 ， 實 有 迫 切 需 要 把 焦 點 更 集 中 在

學 校 領 導 層 上 。 從 環 球 角 度 而 言 ， 國 際 研 究 (例 如 經 濟 合 作 及 發 展 組

織 進 行 的 「 2013 年 教 與 學 國 際 調 查 」 2 )大 體 上 贊 同 ， 有 效 的 學 校 領 導

對 培 育 優 秀 教 師 實 為 重 要 。  

7 .  最 後 而 亦 重 要 的 一 點 是 ， 持 份 者 大 致 認 同 學 校 領 導 層 是 推 動 教 師

專 業 發 展 的 動 力 。 因 此 ， 委 員 會 的 其 中 一 個 主 要 職 能 是 建 立 平 台 ， 聽

取 持份者的意見，從而向 政 府 作 出 建 議 ， 有 效 地 協 助 每 所 學 校 研 訂 邁

向 卓 越 的 發 展 路 向 ， 以 持 續 提 高 教 師 質 素 ， 進 而 提 升 學 生 在 學 業 成 績

及 全 人 發 展 方 面 的 表 現 。 這 亦 是 把 前 師 訓 會 改 為 教 師 及 校 長 專 業 發 展

委 員 會 的 策 略 要 旨 。  

8 .  簡 單 而 言 ， 設 立 委 員 會 ， 實 在 標 誌 着 新 的 一 頁 ， 並 為 下 列 各 方 面

注 入 新 動 力 ：  

 ( a )  在 學 校 界 別 展 開 範 式 轉 向 ， 以 推 動 反 思 文 化 ， 對 於 在 制 度 、

學 校 及 課 室 層 面 採 取 以 實 證 為 本 和 問 責 的 做 法 ， 予 以 支 持 ；  

 (b )  推 動 以 教 育 研 究 及 評 估 研 究 所 得 的 實 證 及 數 據 ， 協 助 制 訂 和

優 化 政 策 與 措 施 ； 以 及  

 ( c )  建 立 學 習 社 羣 並 促 進 不 同 團 體 互 相 合 作 ， 包 括 教 育 局 、 師 資

培 訓 機 構 、 學 校 界 別 及 其 他 持 份 者 團 體 。  

9 .  委 員 會 的 職 能 得 以 加 強 及 職 責 範 圍 擴 大 後 ， 在 提 升 學 校 效 能 方

面 ， 擔 當 着 更 為 積 極 的 角 色 ， 以 改 善 教 師 質 素 ， 務 求 惠 及 學 生 的 學 習

與 成 長 ， 最 終 俾 使 學 生 創 出 佳 績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
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進行的「 2013 年教與學國際調查」就教與學作出了全面的跨國

分析，有助參與調查的國家知悉有何國家面對同類政策挑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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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師 及 校 長 專 業 發 展 委 員 會 的 抱 負 、 使 命 、 目 標 及 策 略  

10 .  政 府 把 前 師 訓 會 優 化 為 教 師 及 校 長 專 業 發 展 委 員 會 ， 足 見 政 府 決

心 培 育 一 支 着 重 學 生 學 習 與 成 長 ， 並 且 不 斷 精 益 求 精 ， 力 臻 卓 越 的 優

秀 教 育 專 業 人 員 隊 伍 ， 當 中 包 括 教 師 和 學 校 領 導 人 員 。  

11 .  委 員 會 成 立 18 個 月 以 來 ， 一 直 以 環 球 角 度 ， 有 系 統 地 檢 視 全 球

各 地 (例 如 澳 洲 、 美 國 加 州 、 芬 蘭 、 加 拿 大 安 大 略 省 、 新 加 坡 及 英 國 )

首 屈 一 指 教 育 制 度 的 政 策 及 良 好 實 踐 。 同 時 ， 委 員 會 與 不 同 團 體 約

200 名 持 份 者 舉 行 會 議 ， 聽 取 他 們 的 意 見 及 了 解 他 們 所 關 注 的 事 宜 。

該 等 團 體 包 括 學 校 議 會 、 校 長 及 副 校 長 會 、 辦 學 團 體 、 教 育 機 構 、 教

師 團 體 、 家 長 、 幼 稚 園 界 別 及 師 資 培 訓 機 構 。  

12 .  亞 洲 大 多 數 在 國 際 評 核 (例 如 學 生 能 力 國 際 評 估 計 劃 )表 現 優 秀 的

教 育 制 度 均 採 用 傾 向 中 央 主 導 的 方 式 培 訓 教 師 和 校 長 。 與 這 些 亞 洲 地

區 的 教 育 制 度 不 同 ， 香 港 自 1999 年 開 始 推 行 自 主 性 甚 高 的 校 本 管 理

政 策 ， 藉 以 提 倡 學 校 問 責 性 和 提 升 質 素 。 校 本 管 理 政 策 令 學 校 的 決 策

獲 得 更 多 的 尊 重 ， 持 份 者 更 認 同 學 校 的 抱 負 和 使 命 ， 並 推 動 學 校 採 用

更 多 元 化 的 管 理 模 式 。 隨 著 校 本 管 理 的 推 行 和 發 展 ， 學 校 成 為 改 進 的

基 地 ， 我 們 期 望 學 校 領 導 人 員 能 營 造 實 證 為 本 和 問 責 的 反 思 文 化 ， 以

提 升 教 師 的 質 素 ， 並 最 終 惠 及 學 生 的 學 習 和 成 長 。 委 員 會 根 據 全 球 趨

勢 、 本 港 目 前 的 情 況 及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， 訂 定 下 列 抱 負 、 使 命 、 目 標 及

策 略 ：  

(a )   抱 負 ：  好 學 敏 求 ， 更 上 層 樓  

教 學 專 業 ， 精 英 卓 越  

 

(b )   使 命 ：  制 訂 策 略 ，  

  加 強 師 資 培 訓 ；  

  推 動 和 支 持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； 以 及  

  加 強 學 校 的 領 導 能 力 ，  

以 培 育 一 支 好 學 敏 求 、 表 現 卓 越 的 教 育 專 業 人 員 隊

伍 ， 使 學 生 在 學 習 和 成 長 上 有 所 裨 益 。  

 

( c )   目 標 ：  培 育 一 支 不 斷 精 益 求 精 ， 力 臻 卓 越 ， 並 具 備 下 列 特

點 的 優 秀 教 育 專 業 人 員 隊 伍 ， 當 中 包 括 教 師 及 學 校

領 導 人 員 ：  

•  着 重 學 生 的 學 習 與 成 長 ；  

•  敏 於 反 思 ， 行 事 以 實 證 為 本 ； 以 及  

•  支 持 學 校 問 責 與 效 能 。  

 

(d )   策 略 ：    促 成 範 式 轉 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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  推 廣 實 證 及 數 據 的 應 用  

  建 立 學 習 社 羣  

重 點 項 目  

13 .  為 達 成 抱 負 及 使 命 ， 委 員 會 在 首 階 段 工 作 中 的 T-exce l@ hk (當 中

“ T” 代 表 教 育 專 業 人 員 )之 下 ， 擬 定 了 多 個 重 點 項 目 。 T-e xce l@hk 象

徵 香 港 的 卓 越 教 育 專 業 人 員 ， 其 下 的 八 個 重 點 項 目 及 相 關 目 的 概 要 如

下 ：  

 

 T - ex ce l@ hk 下 的 重 點 項 目  目 的  

(a )   為 教 育 專 業 人 員 訂 定 一 套 統

一 標 準 3 

就 師 資 培 訓 、 教 師 持 續 專 業 發 展

及 學 校 領 導 人 員 的 發 展 ， 提 供 清

晰 的 參 考 資 料  

(b )   按 全 港 系 統 調 查 建 立 數 據 集  就 教 師 及 學 校 領 導 人 員 在 職 業 生

涯 不 同 階 段 的 專 業 發 展 設 立 回 饋

系 統 ， 以 助 制 訂 政 策 及 策 略  

(c )   建 立 一 站 式 平 台 ， 以 供 分 享

資 訊 及 資 源 ， 並 按 本 身 的 進

度 安 排 專 業 發 展  

促 進 教 師 及 學 校 領 導 人 員 的 專 業

學 習 和 發 展  

(d )   探 索 新 類 型 及 新 模 式 的 培 訓  提 升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的 質 素 及 適 切

性 ， 並 使 課 程 更 為 多 元 化  

(e )   以 準 教 師 及 新 任 教 師 、 中 層

領 導 人 員 和 新 任 校 長 為 對 象

的 三 層 導 師 計 劃  

為 邁 向 事 業 新 階 段 的 教 育 工 作 者

提 供 高 質 素 的 到 校 支 援 服 務  

( f )   加 強 專 業 學 習 社 羣 ， 以 促 進

交 流 和 建 立 聯 繫 網 絡  

建 立 好 學 敏 求 的 專 業 隊 伍 ， 以 促

使 學 校 領 導 層 行 事 更 具 幹 勁 ， 並

且 革 新 和 改 善 教 學 法 ， 以 及 促 進

學 生 發 展  

(g )   推 廣 及 貢 獻 計 劃  表 彰 教 育 專 業 人 員 的 成 就 及 貢

獻 ， 肯 定 其 專 業 精 神 和 地 位 ， 並

予 以 宣 揚 ， 以 助 吸 引 和 挽 留 人 才  

(h )   就 如 何 以 最 佳 方 式 改 善 師 資

培 訓 課 程 的 設 計 及 授 課 安 排

進 行 可 行 性 研 究  

確 保 師 資 培 訓 課 程 理 論 與 實 踐 並

重 ， 以 協 助 新 任 教 師 應 對 學 校 各

種 挑 戰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
 我們希望制訂一套具連貫性的統一標準，臚列幼稚園、小學和中學的教師和學校領導

人 員 在 不 同 發 展 階 段 的 專 業 能 力 。 這 套 統 一 的 標 準 （ 涵 蓋 幼 稚 園 、 小 學 和 中 學 並 由 準

教 師 、 新 任 教 師 和 資 深 教 師 延 伸 至 有 志 成 為 學 校 領 導 的 人 士 、 新 任 的 學 校 領 導 人 員 和

資深的學校領導人員）應該屬全球性的新嘗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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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.  就 教 師 和 校 長 的 持 續 及 長 遠 專 業 發 展 、 國 際 的 良 好 實 踐 及 不 同 持

份 者 團 體 最 關 注 的 事 宜 ， 首 階 段 工 作 將 會 優 先 處 理 下 列 重 點 項 目 ：  

 ( a )  深 入 研 究 和 仔 細 審 視 發 達 國 家 的 專 業 能 力 架 構 或 標 準 ， 以 便

就 教 育 專 業 人 員 應 有 的 特 質 、 價 值 觀 及 操 守 ， 制 訂 一 套 統 一

的 標 準 ；  

 (b )  進 行 全 港 系 統 調 查 建 立 數 據 集 ， 收 集 不 同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， 加

強 制 度 層 面 的 意 見 回 饋 ， 以 助 制 訂 政 策 去 設 計 和 推 行 職 前 教

師 培 訓 、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及 領 導 才 能 培 訓 課 程 ； 以 及  

 ( c )  建 立 一 站 式 平 台 ， 提 供 隨 時 隨 地 的 資 訊 及 資 源 分 享 ， 讓 教 師

及 學 校 領 導 人 員 按 本 身 的 需 要 安 排 專 業 發 展 (例 如 建 立 專 業

發 展 課 程 及 服 務 資 料 電 子 工 具 ， 收 集 教 育 局 、 師 資 培 訓 機

構 、 大 專 院 校 及 其 他 教 育 機 構 等 提 供 的 各 項 相 關 課 程 及 服 務

的 資 料 ， 方 便 教 師 及 學 校 領 導 人 員 查 閱 )。  

15 .  上 述 抱 負 、 使 命 、 目 標 、 策 略 及 八 個 重 點 項 目 ， 已 在 2014 年 12

月 15 日 教 育 統 籌 委 員 會 第 343 次 會 議 上 討 論 並 獲 大 力 支 持 。 教 育 統

籌 委 員 會 委 員 對 委 員 會 的 策 略 發 展 表 示 歡 迎 ， 相 信 這 對 提 升 本 港 教 育

專 業 人 員 的 質 素 並 將 之 維 持 在 高 水 平 ， 至 關 重 要 ， 並 能 使 學 生 在 學 習

和 成 長 上 有 所 裨 益 。  

 

未 來 路 向  

16 .  委 員 會 將 於 2015 年 年 初 發 表 首 份 進 度 報 告 ， 隨 後 會 安 排 與 持 份

者 團 體 會 面 並 舉 行 專 題 小 組 會 議 ， 就 如 何 推 行 首 份 進 度 報 告 載 列 的 重

點 項 目 一 事 ， 聽 取 學 校 界 別 、 師 資 培 訓 機 構 、 家 長 及 教 育 機 構 等 的 意

見 ， 以 實 現 T-e xce l@hk。 我 們 稍 後 將 向 各 委 員 匯 報 有 關 的 進 展 。  

17 .  另 須 注 意 一 點 ， 委 員 會 對 推 動 T-e xce l@hk， 固 然 不 遺 餘 力 ， 但 對

於 其 他 特 定 範 疇 的 事 宜 ， 包 括 培 養 學 生 精 通 兩 文 三 語 、 協 助 非 華 語 學

生 適 應 本 港 教 育 制 度 並 融 入 社 會 、 提 倡 德 育 、 公 民 及 國 民 教 育 、 照 顧

有 特 殊 學 習 需 要 的 學 生 ， 以 及 幼 稚 園 界 別 等 等 各 方 面 的 發 展 ， 日 後 委

員 會 亦 會 切 實 關 注 ， 因 為 長 遠 而 言 ， 這 些 事 宜 會 影 響 教 育 專 業 人 員 的

發 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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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.  委 員 會 明 白 ， 在 向 政 府 提 出 意 見 ， 以 便 為 教 師 及 學 校 領 導 人 員 在

職 業 生 涯 不 同 階 段 的 當 前 及 長 遠 專 業 發 展 需 要 擬 定 適 切 的 策 略 時 ， 必

須 與 持 份 者 通 力 合 作 ， 持 續 不 斷 地 反 思 和 檢 討 所 得 的 經 驗 ， 並 且 適 時

作 出 回 應 ， 以 及 在 進 一 步 徵 詢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後 靈 活 應 對 。  

19 .  只 有 在 確 保 所 有 學 生 均 具 備 邁 向 世 界 所 需 的 知 識 、 特 質 及 才 能 的

情 況 下 ， 香 港 方 可 繼 續 茁 壯 成 長 ， 更 臻 卓 越 ， 在 國 際 舞 台 上 佔 一 席

位 。 委 員 會 在 首 階 段 的 工 作 中 ， 將 致 力 推 動 T-e xce l@hk， 以 實 踐 “ 好

學 敏 求 ， 更 上 層 樓 ； 教 學 專 業 ， 精 英 卓 越 ” 的 抱 負 ， 從 而 幫 助 下 一 代

充 分 發 揮 及 運 用 潛 能 。  

20 .  請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發 展 ， 並 發 表 意 見 。  

 

教 育 局  

2015 年 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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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 

教 師 及 校 長 專 業 發 展 委 員 會 與 轄 下 小 組 委 員 會 成 員 組 合 詳 情  

 教 師 及 校 長 專 業 發 展 委 員 會 主 席 為 邱 霜 梅 博 士 ， 其 他 17 位 成 員

來 自 不 同 界 別 ， 包 括 幼 稚 園 、 小 學 、 中 學 及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的 前 線 教 育

工 作 者 ， 以 及 辦 學 團 體 和 大 專 院 校 人 員 。 在 17 位 成 員 當 中 ， 亦 有 三

名 業 外 人 士 ， 以 及 家 長 和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的 代 表 各 一 名 。  

 此 外 ， 委 員 會 轄 下 設 有 三 個 小 組 委 員 會 ， 分 別 為 職 前 教 師 培 訓 小

組 委 員 會 、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小 組 委 員 會 及 學 校 領 導 小 組 委 員 會 ， 負 責 處

理 前 線 教 育 工 作 者 在 職 業 生 涯 不 同 階 段 的 專 業 發 展 需 要 事 宜 。 各 小 組

委 員 會 召 集 人 從 委 員 會 成 員 中 委 任 。 每 個 小 組 委 員 會 約 有 10 名 成

員 ， 由 不 同 的 持 份 者 擔 任 ， 包 括 學 校 及 辦 學 團 體 代 表 、 學 者 、 家 長 ，

以 及 來 自 法 律 、 醫 護 、 財 經 及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等 專 業 的 業 外 人 士 。 小 組

委 員 會 亦 按 情 況 需 要 增 補 成 員 或 成 立 工 作 ／ 專 題 小 組 ， 以 助 發 揮 其 擬

議 的 職 能 。  

(有 關 教 師 及 校 長 專 業 發 展 委 員 會 及 其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職 權 範 圍 和 成 員

名 單 詳 情 ， 可 瀏 覽 委 員 會 網 頁 ， 網 址 為 ht tp : / /w ww.c o t a p . hk。 )  




